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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条件
“盘锦英才计划”产业领军人才项目重点支持能够引领产业发展方向、示范带动行业关键技术突破、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、具备产业创新组织领导才能的领军人才。遴选标准为：
1.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坚决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，遵守法律法规，恪守职业道德，品行端正。
2.能够助推石化等主导产业提质升级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。近5年在盘锦取得的业绩成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。
（1）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在国际或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核心技术和创新产品，在市域内实现中试或产业化，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。
（2）在重大项目推进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工作中，解决了关键性重大技术难题，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。
（3）在“政产学研用”方面实现模式创新，对全市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作用显著，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。
（4）其他为我市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破解“卡脖子”技术难题作出突出贡献的。
3.在申报企业全职工作满1年以上，或柔性引进满2年以上（每年在盘工作时间不少于6个月）。
二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申报推荐。具有推荐名额的项目单位应采取自主方式提出拟推荐对象，并在企业内部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推荐对象填写《盘锦市“产业领军人才”申报书》，并按照《盘锦市“产业领军人才”申报材料清单》要求提供申报证明材料。同一集团公司（含其全资、控股及实际管理的所有下属企业）仅限推荐申报1人。
项目单位要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核实，已获项目支持者原则上不能再次申报。审查无异议后，将推荐对象申报材料加盖公章并报送至所在县区、经济区发改部门，央企和中直单位按照所在县区、经济区报送。
（二）资格审核。各县区、经济区发改部门按照申报标准对企业报送的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择优排序确定人选名单，将正式请示文件、人选名单和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发展改革委进行复审。
（三）专家评审。审核通过后，市发展改革委组织有关专家按照规定程序进行评审，根据评审成绩量化排序，提出建议名单。
（四）审定公示。建议名单经市发展改革委党组审议通过，报市委人才办统一汇总，提请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，采取一定形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。
三、其他要求
1.申报人员、推荐企业及初审单位应履行各自职责，按照要求报送相关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2.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骗取财政资金等不良行为发生。相关部门严肃追究违规行为的相关责任。
3.申报材料电子版请到盘锦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官方网站(https://fgw.panjin.gov.cn/13219/)下载。申报人需经属地发展改革部门同意，并提供纸质版材料一式三份，正式申报书及相关支撑材料要扫描成1个PDF文件同步报送。纸质版材料报送至市发展改革委工业科(市委大街人民防空大厦208室)，电子版材料涉密可以提供光盘或U盘，非涉密可发送至电子邮箱pjfgwgyk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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